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

上  訴  人  炘悅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薛進大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被 上訴 人  呂晏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抵押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4年6月25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重上

字第7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4年9月23日將所有如原判決

附表編號1、2所示房地（下分稱興中路房地、澄清路房地，

合稱系爭房地）設定如該附表「抵押權設定內容」所示、擔

保債權金額均為新臺幣（下同）300萬元之普通抵押權（下

分稱興中路抵押權、澄清路抵押權，合稱系爭抵押權），均

擔保同年月21日所成立之金錢消費借貸契約。惟兩造間不存

在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基於抵押權之從屬性，系爭抵

押權無由成立。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求為確認系爭

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上訴人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

記塗銷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抵押權共同擔保伊協助被上訴人經拍賣程

序取得興中路房地支出117萬7,746元、興中路房屋裝潢工程

費用140至150萬元、代償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子林韋希80萬

元貸款債務，經雙方在104年9月21日會算後，被上訴人尚積

欠伊250萬元，並加2成作為抵押權設定金額。另澄清路抵押

權所擔保之債權亦屬存在，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塗銷等語，資

為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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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無非

以：

　㈠興中路房地為被上訴人所有，澄清路房地則於104年8月25日

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被上訴人名下；被上訴人於同年9月2

3日以系爭房地為上訴人設定系爭抵押權。依李政憲陳述澄

清路抵押權設定原因，足見該抵押權事實上應無登記所載之

債權債務關係存在。又上訴人提出借款收據記載債權人為薛

進大、李政憲為薛進大之代理人，資金明細表記載被上訴人

向李政憲借款，借款單則記載被上訴人與林韋希向上訴人借

款，依李政憲陳述，各筆借款貸與人顯均是渠本人，而李政

憲為上訴人之實際負責人，並認上訴人或上訴人之法定代理

人薛進大與之為同一主體，則李政憲為法律行為時不會有代

理本人即上訴人之意，另被上訴人原與李政憲為男女朋友關

係，亦不會有實際上係與上訴人發生借貸關係之認知，難信

李政憲係隱名代理上訴人借款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主張與

上訴人間無借貸關係，並非無據。

　㈡又上訴人未能證明資金明細表形式真正，難認兩造除被上訴

人不否認真正之翻修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所記載工

程款77萬元外，另有上訴人所指增加之6、70萬元裝潢工程

款債權債務關係存在，且系爭合約係於104年11月10日簽

署，於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時，該工程款債權尚未發生，自

非系爭抵押權登記所擔保之債權。又借款收據、借款單上被

上訴人之簽名固經鑑定與其承認真正之簽名筆跡筆畫特徵相

同，應為同一人所書，然該借款收據記載之債權人為薛進

大，借貸內容依序為104年3月17日、23日各59萬2,000元、5

0萬2,000元，合計109萬4,000元，與上訴人所指借貸金額11

7萬7,746元不同，也與系爭抵押權登記之「104年9月21日所

成立之金錢消費借貸契約」不符，況上訴人承認有收到被上

訴人提出存入憑條存根、匯款申請書所載合計約155萬餘元

之款項，被上訴人稱已清償該筆款項，亦非無據；另借款單

所載借款金額為12萬8,179元，其上所載林韋希另筆房地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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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80萬元，亦確由上訴人代償，然被上訴人否認同意承擔林

韋希之房貸債務，且上訴人代償時間為109年11月25日，乃

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後所發生債權，亦與系爭抵押權登記所

擔保債權不符，不在系爭抵押權擔保範圍內。上訴人無法證

明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且抵押權為擔保物權，倘

擔保物權未發生，縱有抵押權登記，抵押人亦得請求塗銷。

從而，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不存在，並

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為有理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代理人為代理行為時，雖未以本人名義或明示以本人名義

為之，惟其實際上有代理本人之意思，且為相對人所明知或

可得而知者，仍應對本人發生代理之效力。又取捨證據、認

定事實固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惟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

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

並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法院審酌是否已盡證明之責

時，應通觀各要件事實及間接事實而綜合判斷，不得將各事

實予以割裂觀察。原審固認定依上訴人提出借款收據、資金

明細表及借款單所記載之貸與人均不一致，被上訴人因與李

政憲為男女朋友關係，不會有實際上係與上訴人發生借貸法

律關係之認知。惟被上訴人自承：伊於104年9月20日透過李

政憲協助其處理系爭房地之裝修工程，因伊當時經濟狀況欠

佳，無力先行給付上訴人裝修工程費用，乃依上訴人要求設

定系爭抵押權予上訴人，嗣已發函向上訴人及為上訴人辦理

此事之代理人李政憲催告配合辦理塗銷抵押權登記等語（見

一審審訴卷第13至15頁），並陳稱以其匯入上訴人帳戶款項

150幾萬元扣抵修繕費，復不爭執上訴人有為興中路房地法

拍案件先行墊款59萬2,000元、50萬2,000元（見原審卷㈠第

235頁、第232頁）；參以系爭抵押權之設定，均由被上訴人

持載明抵押權人為上訴人、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為「債務人

對抵押權人於104年9月21日所立之金錢消費借貸契約所發生

之債務」之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親赴地政事務所辦理（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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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審訴卷第125至129頁、第135至139頁），則以被上訴人交

易相對人均為上訴人以觀，其是否不能知悉或可得而知係與

上訴人發生上述款項借貸法律關係？即有可疑。原審僅以上

訴人、李政憲、薛進大屬不同獨立人格，及被上訴人與李政

憲原為男女朋友關係，即謂被上訴人無從認知與上訴人發生

借貸法律關係，逕認被上訴人係與李政憲個人發生借貸法律

關係，與上訴人間無借貸關係，自有認定事實違反經驗法則

及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

　㈡次按抵押權係就抵押物賣得價金優先受償之權利，必從屬於

債權而存在，惟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種類並無限制，基於增進

擔保制度之活絡，促使發揮經濟上之功能，其從屬性應隨社

會需求而緩和並從寬解釋，而抵押目的之實現時間係在將

來，故倘其目的實現，發揮擔保作用時，具有擔保債權存

在，即可謂滿足抵押權之從屬性。是普通抵押權所擔保之債

權，固須為發生原因客觀存在之特定債權，然可包括債權額

已確定或未確定之特定債權，故抵押權之設立與登記，應於

依當事人合意之內容及登記上之記載，擔保債權無從特定，

或擔保債權不成立、無效、被撤銷、未曾發生或依其他情形

無發生可能性時，始可謂違反抵押權設定之從屬性。查被上

訴人係於104年3月17日拍定買受興中路房地，並於同年月26

日繳足全部價金，有執行法院核發之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可

稽（見原審卷㈠第155頁）；且被上訴人不爭執上訴人為其

墊付興中路房地部分案款，並自承其無力先行給付上訴人裝

修工程費用，始設定系爭抵押權予上訴人等語，均如前述，

似見兩造合意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包含被上訴人當時應先

給付之裝潢款在內。果爾，上訴人於事實審一再抗辯系爭抵

押權係為擔保被上訴人積欠上訴人之借款、裝潢款及代償

款，而於104年9月21日會算後之借款金額等語（見原審卷㈠

第64至66頁、第85頁、卷㈡第8至9頁），是否全無可採？亦

非無進一步研求之餘地。原審未予釐清兩造就渠等所成立系

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究作何約定，遽認興中路房屋裝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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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借款收據代墊款及代償林韋希貸款債務等各筆債權均

非系爭抵押權擔保之範圍，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不免

速斷。另上訴人抗辯興中路抵押權、澄清路抵押權均是擔保

同一筆債權，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㈠第85頁），

則兩造間究有無如上訴人所主張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存

在，既尚待事實審調查審認，原判決關於被上訴人請求確認

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及命上訴人塗銷系爭抵押

權設定登記，均應廢棄發回。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

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吳  麗  惠

                                法官  王  本  源

                                法官  劉  又  菁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管  靜  怡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陳  禹  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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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
上  訴  人  炘悅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薛進大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被 上訴 人  呂晏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抵押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25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重上字第7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4年9月23日將所有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2所示房地（下分稱興中路房地、澄清路房地，合稱系爭房地）設定如該附表「抵押權設定內容」所示、擔保債權金額均為新臺幣（下同）300萬元之普通抵押權（下分稱興中路抵押權、澄清路抵押權，合稱系爭抵押權），均擔保同年月21日所成立之金錢消費借貸契約。惟兩造間不存在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基於抵押權之從屬性，系爭抵押權無由成立。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求為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上訴人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塗銷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抵押權共同擔保伊協助被上訴人經拍賣程序取得興中路房地支出117萬7,746元、興中路房屋裝潢工程費用140至150萬元、代償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子林韋希80萬元貸款債務，經雙方在104年9月21日會算後，被上訴人尚積欠伊250萬元，並加2成作為抵押權設定金額。另澄清路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亦屬存在，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塗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無非以：
　㈠興中路房地為被上訴人所有，澄清路房地則於104年8月25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被上訴人名下；被上訴人於同年9月23日以系爭房地為上訴人設定系爭抵押權。依李政憲陳述澄清路抵押權設定原因，足見該抵押權事實上應無登記所載之債權債務關係存在。又上訴人提出借款收據記載債權人為薛進大、李政憲為薛進大之代理人，資金明細表記載被上訴人向李政憲借款，借款單則記載被上訴人與林韋希向上訴人借款，依李政憲陳述，各筆借款貸與人顯均是渠本人，而李政憲為上訴人之實際負責人，並認上訴人或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薛進大與之為同一主體，則李政憲為法律行為時不會有代理本人即上訴人之意，另被上訴人原與李政憲為男女朋友關係，亦不會有實際上係與上訴人發生借貸關係之認知，難信李政憲係隱名代理上訴人借款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主張與上訴人間無借貸關係，並非無據。
　㈡又上訴人未能證明資金明細表形式真正，難認兩造除被上訴人不否認真正之翻修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所記載工程款77萬元外，另有上訴人所指增加之6、70萬元裝潢工程款債權債務關係存在，且系爭合約係於104年11月10日簽署，於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時，該工程款債權尚未發生，自非系爭抵押權登記所擔保之債權。又借款收據、借款單上被上訴人之簽名固經鑑定與其承認真正之簽名筆跡筆畫特徵相同，應為同一人所書，然該借款收據記載之債權人為薛進大，借貸內容依序為104年3月17日、23日各59萬2,000元、50萬2,000元，合計109萬4,000元，與上訴人所指借貸金額117萬7,746元不同，也與系爭抵押權登記之「104年9月21日所成立之金錢消費借貸契約」不符，況上訴人承認有收到被上訴人提出存入憑條存根、匯款申請書所載合計約155萬餘元之款項，被上訴人稱已清償該筆款項，亦非無據；另借款單所載借款金額為12萬8,179元，其上所載林韋希另筆房地貸款80萬元，亦確由上訴人代償，然被上訴人否認同意承擔林韋希之房貸債務，且上訴人代償時間為109年11月25日，乃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後所發生債權，亦與系爭抵押權登記所擔保債權不符，不在系爭抵押權擔保範圍內。上訴人無法證明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且抵押權為擔保物權，倘擔保物權未發生，縱有抵押權登記，抵押人亦得請求塗銷。從而，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不存在，並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為有理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代理人為代理行為時，雖未以本人名義或明示以本人名義為之，惟其實際上有代理本人之意思，且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仍應對本人發生代理之效力。又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固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惟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並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法院審酌是否已盡證明之責時，應通觀各要件事實及間接事實而綜合判斷，不得將各事實予以割裂觀察。原審固認定依上訴人提出借款收據、資金明細表及借款單所記載之貸與人均不一致，被上訴人因與李政憲為男女朋友關係，不會有實際上係與上訴人發生借貸法律關係之認知。惟被上訴人自承：伊於104年9月20日透過李政憲協助其處理系爭房地之裝修工程，因伊當時經濟狀況欠佳，無力先行給付上訴人裝修工程費用，乃依上訴人要求設定系爭抵押權予上訴人，嗣已發函向上訴人及為上訴人辦理此事之代理人李政憲催告配合辦理塗銷抵押權登記等語（見一審審訴卷第13至15頁），並陳稱以其匯入上訴人帳戶款項150幾萬元扣抵修繕費，復不爭執上訴人有為興中路房地法拍案件先行墊款59萬2,000元、50萬2,000元（見原審卷㈠第235頁、第232頁）；參以系爭抵押權之設定，均由被上訴人持載明抵押權人為上訴人、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為「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04年9月21日所立之金錢消費借貸契約所發生之債務」之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親赴地政事務所辦理（見一審審訴卷第125至129頁、第135至139頁），則以被上訴人交易相對人均為上訴人以觀，其是否不能知悉或可得而知係與上訴人發生上述款項借貸法律關係？即有可疑。原審僅以上訴人、李政憲、薛進大屬不同獨立人格，及被上訴人與李政憲原為男女朋友關係，即謂被上訴人無從認知與上訴人發生借貸法律關係，逕認被上訴人係與李政憲個人發生借貸法律關係，與上訴人間無借貸關係，自有認定事實違反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
　㈡次按抵押權係就抵押物賣得價金優先受償之權利，必從屬於債權而存在，惟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種類並無限制，基於增進擔保制度之活絡，促使發揮經濟上之功能，其從屬性應隨社會需求而緩和並從寬解釋，而抵押目的之實現時間係在將來，故倘其目的實現，發揮擔保作用時，具有擔保債權存在，即可謂滿足抵押權之從屬性。是普通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固須為發生原因客觀存在之特定債權，然可包括債權額已確定或未確定之特定債權，故抵押權之設立與登記，應於依當事人合意之內容及登記上之記載，擔保債權無從特定，或擔保債權不成立、無效、被撤銷、未曾發生或依其他情形無發生可能性時，始可謂違反抵押權設定之從屬性。查被上訴人係於104年3月17日拍定買受興中路房地，並於同年月26日繳足全部價金，有執行法院核發之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可稽（見原審卷㈠第155頁）；且被上訴人不爭執上訴人為其墊付興中路房地部分案款，並自承其無力先行給付上訴人裝修工程費用，始設定系爭抵押權予上訴人等語，均如前述，似見兩造合意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包含被上訴人當時應先給付之裝潢款在內。果爾，上訴人於事實審一再抗辯系爭抵押權係為擔保被上訴人積欠上訴人之借款、裝潢款及代償款，而於104年9月21日會算後之借款金額等語（見原審卷㈠第64至66頁、第85頁、卷㈡第8至9頁），是否全無可採？亦非無進一步研求之餘地。原審未予釐清兩造就渠等所成立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究作何約定，遽認興中路房屋裝潢工程費用、借款收據代墊款及代償林韋希貸款債務等各筆債權均非系爭抵押權擔保之範圍，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不免速斷。另上訴人抗辯興中路抵押權、澄清路抵押權均是擔保同一筆債權，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㈠第85頁），則兩造間究有無如上訴人所主張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存在，既尚待事實審調查審認，原判決關於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及命上訴人塗銷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均應廢棄發回。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吳  麗  惠
                                法官  王  本  源
                                法官  劉  又  菁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管  靜  怡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陳  禹  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

上  訴  人  炘悅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薛進大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被 上訴 人  呂晏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抵押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4年6月25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重上

字第7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4年9月23日將所有如原判決

    附表編號1、2所示房地（下分稱興中路房地、澄清路房地，

    合稱系爭房地）設定如該附表「抵押權設定內容」所示、擔

    保債權金額均為新臺幣（下同）300萬元之普通抵押權（下

    分稱興中路抵押權、澄清路抵押權，合稱系爭抵押權），均

    擔保同年月21日所成立之金錢消費借貸契約。惟兩造間不存

    在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基於抵押權之從屬性，系爭抵

    押權無由成立。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求為確認系爭

    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上訴人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

    記塗銷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抵押權共同擔保伊協助被上訴人經拍賣程

    序取得興中路房地支出117萬7,746元、興中路房屋裝潢工程

    費用140至150萬元、代償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子林韋希80萬

    元貸款債務，經雙方在104年9月21日會算後，被上訴人尚積

    欠伊250萬元，並加2成作為抵押權設定金額。另澄清路抵押

    權所擔保之債權亦屬存在，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塗銷等語，資

    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無非

    以：

　㈠興中路房地為被上訴人所有，澄清路房地則於104年8月25日

    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被上訴人名下；被上訴人於同年9月2

    3日以系爭房地為上訴人設定系爭抵押權。依李政憲陳述澄

    清路抵押權設定原因，足見該抵押權事實上應無登記所載之

    債權債務關係存在。又上訴人提出借款收據記載債權人為薛

    進大、李政憲為薛進大之代理人，資金明細表記載被上訴人

    向李政憲借款，借款單則記載被上訴人與林韋希向上訴人借

    款，依李政憲陳述，各筆借款貸與人顯均是渠本人，而李政

    憲為上訴人之實際負責人，並認上訴人或上訴人之法定代理

    人薛進大與之為同一主體，則李政憲為法律行為時不會有代

    理本人即上訴人之意，另被上訴人原與李政憲為男女朋友關

    係，亦不會有實際上係與上訴人發生借貸關係之認知，難信

    李政憲係隱名代理上訴人借款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主張與

    上訴人間無借貸關係，並非無據。

　㈡又上訴人未能證明資金明細表形式真正，難認兩造除被上訴

    人不否認真正之翻修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所記載工

    程款77萬元外，另有上訴人所指增加之6、70萬元裝潢工程

    款債權債務關係存在，且系爭合約係於104年11月10日簽署

    ，於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時，該工程款債權尚未發生，自非

    系爭抵押權登記所擔保之債權。又借款收據、借款單上被上

    訴人之簽名固經鑑定與其承認真正之簽名筆跡筆畫特徵相同

    ，應為同一人所書，然該借款收據記載之債權人為薛進大，

    借貸內容依序為104年3月17日、23日各59萬2,000元、50萬2

    ,000元，合計109萬4,000元，與上訴人所指借貸金額117萬7

    ,746元不同，也與系爭抵押權登記之「104年9月21日所成立

    之金錢消費借貸契約」不符，況上訴人承認有收到被上訴人

    提出存入憑條存根、匯款申請書所載合計約155萬餘元之款

    項，被上訴人稱已清償該筆款項，亦非無據；另借款單所載

    借款金額為12萬8,179元，其上所載林韋希另筆房地貸款80

    萬元，亦確由上訴人代償，然被上訴人否認同意承擔林韋希

    之房貸債務，且上訴人代償時間為109年11月25日，乃系爭

    抵押權設定登記後所發生債權，亦與系爭抵押權登記所擔保

    債權不符，不在系爭抵押權擔保範圍內。上訴人無法證明系

    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且抵押權為擔保物權，倘擔保

    物權未發生，縱有抵押權登記，抵押人亦得請求塗銷。從而

    ，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不存在，並塗銷

    系爭抵押權登記，為有理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代理人為代理行為時，雖未以本人名義或明示以本人名義

    為之，惟其實際上有代理本人之意思，且為相對人所明知或

    可得而知者，仍應對本人發生代理之效力。又取捨證據、認

    定事實固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惟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

    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

    並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法院審酌是否已盡證明之責時

    ，應通觀各要件事實及間接事實而綜合判斷，不得將各事實

    予以割裂觀察。原審固認定依上訴人提出借款收據、資金明

    細表及借款單所記載之貸與人均不一致，被上訴人因與李政

    憲為男女朋友關係，不會有實際上係與上訴人發生借貸法律

    關係之認知。惟被上訴人自承：伊於104年9月20日透過李政

    憲協助其處理系爭房地之裝修工程，因伊當時經濟狀況欠佳

    ，無力先行給付上訴人裝修工程費用，乃依上訴人要求設定

    系爭抵押權予上訴人，嗣已發函向上訴人及為上訴人辦理此

    事之代理人李政憲催告配合辦理塗銷抵押權登記等語（見一

    審審訴卷第13至15頁），並陳稱以其匯入上訴人帳戶款項15

    0幾萬元扣抵修繕費，復不爭執上訴人有為興中路房地法拍

    案件先行墊款59萬2,000元、50萬2,000元（見原審卷㈠第235

    頁、第232頁）；參以系爭抵押權之設定，均由被上訴人持

    載明抵押權人為上訴人、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為「債務人對

    抵押權人於104年9月21日所立之金錢消費借貸契約所發生之

    債務」之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親赴地政事務所辦理（見一審

    審訴卷第125至129頁、第135至139頁），則以被上訴人交易

    相對人均為上訴人以觀，其是否不能知悉或可得而知係與上

    訴人發生上述款項借貸法律關係？即有可疑。原審僅以上訴

    人、李政憲、薛進大屬不同獨立人格，及被上訴人與李政憲

    原為男女朋友關係，即謂被上訴人無從認知與上訴人發生借

    貸法律關係，逕認被上訴人係與李政憲個人發生借貸法律關

    係，與上訴人間無借貸關係，自有認定事實違反經驗法則及

    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

　㈡次按抵押權係就抵押物賣得價金優先受償之權利，必從屬於

    債權而存在，惟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種類並無限制，基於增進

    擔保制度之活絡，促使發揮經濟上之功能，其從屬性應隨社

    會需求而緩和並從寬解釋，而抵押目的之實現時間係在將來

    ，故倘其目的實現，發揮擔保作用時，具有擔保債權存在，

    即可謂滿足抵押權之從屬性。是普通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

    固須為發生原因客觀存在之特定債權，然可包括債權額已確

    定或未確定之特定債權，故抵押權之設立與登記，應於依當

    事人合意之內容及登記上之記載，擔保債權無從特定，或擔

    保債權不成立、無效、被撤銷、未曾發生或依其他情形無發

    生可能性時，始可謂違反抵押權設定之從屬性。查被上訴人

    係於104年3月17日拍定買受興中路房地，並於同年月26日繳

    足全部價金，有執行法院核發之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可稽（

    見原審卷㈠第155頁）；且被上訴人不爭執上訴人為其墊付興

    中路房地部分案款，並自承其無力先行給付上訴人裝修工程

    費用，始設定系爭抵押權予上訴人等語，均如前述，似見兩

    造合意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包含被上訴人當時應先給付之

    裝潢款在內。果爾，上訴人於事實審一再抗辯系爭抵押權係

    為擔保被上訴人積欠上訴人之借款、裝潢款及代償款，而於

    104年9月21日會算後之借款金額等語（見原審卷㈠第64至66

    頁、第85頁、卷㈡第8至9頁），是否全無可採？亦非無進一

    步研求之餘地。原審未予釐清兩造就渠等所成立系爭抵押權

    擔保之債權究作何約定，遽認興中路房屋裝潢工程費用、借

    款收據代墊款及代償林韋希貸款債務等各筆債權均非系爭抵

    押權擔保之範圍，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不免速斷。另

    上訴人抗辯興中路抵押權、澄清路抵押權均是擔保同一筆債

    權，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㈠第85頁），則兩造間

    究有無如上訴人所主張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存在，既尚待

    事實審調查審認，原判決關於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

    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及命上訴人塗銷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

    ，均應廢棄發回。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

    、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吳  麗  惠

                                法官  王  本  源

                                法官  劉  又  菁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管  靜  怡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陳  禹  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

上  訴  人  炘悅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薛進大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被 上訴 人  呂晏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抵押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25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重上字第7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4年9月23日將所有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2所示房地（下分稱興中路房地、澄清路房地，合稱系爭房地）設定如該附表「抵押權設定內容」所示、擔保債權金額均為新臺幣（下同）300萬元之普通抵押權（下分稱興中路抵押權、澄清路抵押權，合稱系爭抵押權），均擔保同年月21日所成立之金錢消費借貸契約。惟兩造間不存在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基於抵押權之從屬性，系爭抵押權無由成立。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求為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上訴人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塗銷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抵押權共同擔保伊協助被上訴人經拍賣程序取得興中路房地支出117萬7,746元、興中路房屋裝潢工程費用140至150萬元、代償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子林韋希80萬元貸款債務，經雙方在104年9月21日會算後，被上訴人尚積欠伊250萬元，並加2成作為抵押權設定金額。另澄清路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亦屬存在，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塗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無非以：

　㈠興中路房地為被上訴人所有，澄清路房地則於104年8月25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被上訴人名下；被上訴人於同年9月23日以系爭房地為上訴人設定系爭抵押權。依李政憲陳述澄清路抵押權設定原因，足見該抵押權事實上應無登記所載之債權債務關係存在。又上訴人提出借款收據記載債權人為薛進大、李政憲為薛進大之代理人，資金明細表記載被上訴人向李政憲借款，借款單則記載被上訴人與林韋希向上訴人借款，依李政憲陳述，各筆借款貸與人顯均是渠本人，而李政憲為上訴人之實際負責人，並認上訴人或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薛進大與之為同一主體，則李政憲為法律行為時不會有代理本人即上訴人之意，另被上訴人原與李政憲為男女朋友關係，亦不會有實際上係與上訴人發生借貸關係之認知，難信李政憲係隱名代理上訴人借款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主張與上訴人間無借貸關係，並非無據。

　㈡又上訴人未能證明資金明細表形式真正，難認兩造除被上訴人不否認真正之翻修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所記載工程款77萬元外，另有上訴人所指增加之6、70萬元裝潢工程款債權債務關係存在，且系爭合約係於104年11月10日簽署，於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時，該工程款債權尚未發生，自非系爭抵押權登記所擔保之債權。又借款收據、借款單上被上訴人之簽名固經鑑定與其承認真正之簽名筆跡筆畫特徵相同，應為同一人所書，然該借款收據記載之債權人為薛進大，借貸內容依序為104年3月17日、23日各59萬2,000元、50萬2,000元，合計109萬4,000元，與上訴人所指借貸金額117萬7,746元不同，也與系爭抵押權登記之「104年9月21日所成立之金錢消費借貸契約」不符，況上訴人承認有收到被上訴人提出存入憑條存根、匯款申請書所載合計約155萬餘元之款項，被上訴人稱已清償該筆款項，亦非無據；另借款單所載借款金額為12萬8,179元，其上所載林韋希另筆房地貸款80萬元，亦確由上訴人代償，然被上訴人否認同意承擔林韋希之房貸債務，且上訴人代償時間為109年11月25日，乃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後所發生債權，亦與系爭抵押權登記所擔保債權不符，不在系爭抵押權擔保範圍內。上訴人無法證明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且抵押權為擔保物權，倘擔保物權未發生，縱有抵押權登記，抵押人亦得請求塗銷。從而，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不存在，並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為有理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代理人為代理行為時，雖未以本人名義或明示以本人名義為之，惟其實際上有代理本人之意思，且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仍應對本人發生代理之效力。又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固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惟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並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法院審酌是否已盡證明之責時，應通觀各要件事實及間接事實而綜合判斷，不得將各事實予以割裂觀察。原審固認定依上訴人提出借款收據、資金明細表及借款單所記載之貸與人均不一致，被上訴人因與李政憲為男女朋友關係，不會有實際上係與上訴人發生借貸法律關係之認知。惟被上訴人自承：伊於104年9月20日透過李政憲協助其處理系爭房地之裝修工程，因伊當時經濟狀況欠佳，無力先行給付上訴人裝修工程費用，乃依上訴人要求設定系爭抵押權予上訴人，嗣已發函向上訴人及為上訴人辦理此事之代理人李政憲催告配合辦理塗銷抵押權登記等語（見一審審訴卷第13至15頁），並陳稱以其匯入上訴人帳戶款項150幾萬元扣抵修繕費，復不爭執上訴人有為興中路房地法拍案件先行墊款59萬2,000元、50萬2,000元（見原審卷㈠第235頁、第232頁）；參以系爭抵押權之設定，均由被上訴人持載明抵押權人為上訴人、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為「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04年9月21日所立之金錢消費借貸契約所發生之債務」之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親赴地政事務所辦理（見一審審訴卷第125至129頁、第135至139頁），則以被上訴人交易相對人均為上訴人以觀，其是否不能知悉或可得而知係與上訴人發生上述款項借貸法律關係？即有可疑。原審僅以上訴人、李政憲、薛進大屬不同獨立人格，及被上訴人與李政憲原為男女朋友關係，即謂被上訴人無從認知與上訴人發生借貸法律關係，逕認被上訴人係與李政憲個人發生借貸法律關係，與上訴人間無借貸關係，自有認定事實違反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

　㈡次按抵押權係就抵押物賣得價金優先受償之權利，必從屬於債權而存在，惟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種類並無限制，基於增進擔保制度之活絡，促使發揮經濟上之功能，其從屬性應隨社會需求而緩和並從寬解釋，而抵押目的之實現時間係在將來，故倘其目的實現，發揮擔保作用時，具有擔保債權存在，即可謂滿足抵押權之從屬性。是普通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固須為發生原因客觀存在之特定債權，然可包括債權額已確定或未確定之特定債權，故抵押權之設立與登記，應於依當事人合意之內容及登記上之記載，擔保債權無從特定，或擔保債權不成立、無效、被撤銷、未曾發生或依其他情形無發生可能性時，始可謂違反抵押權設定之從屬性。查被上訴人係於104年3月17日拍定買受興中路房地，並於同年月26日繳足全部價金，有執行法院核發之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可稽（見原審卷㈠第155頁）；且被上訴人不爭執上訴人為其墊付興中路房地部分案款，並自承其無力先行給付上訴人裝修工程費用，始設定系爭抵押權予上訴人等語，均如前述，似見兩造合意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包含被上訴人當時應先給付之裝潢款在內。果爾，上訴人於事實審一再抗辯系爭抵押權係為擔保被上訴人積欠上訴人之借款、裝潢款及代償款，而於104年9月21日會算後之借款金額等語（見原審卷㈠第64至66頁、第85頁、卷㈡第8至9頁），是否全無可採？亦非無進一步研求之餘地。原審未予釐清兩造就渠等所成立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究作何約定，遽認興中路房屋裝潢工程費用、借款收據代墊款及代償林韋希貸款債務等各筆債權均非系爭抵押權擔保之範圍，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不免速斷。另上訴人抗辯興中路抵押權、澄清路抵押權均是擔保同一筆債權，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㈠第85頁），則兩造間究有無如上訴人所主張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存在，既尚待事實審調查審認，原判決關於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及命上訴人塗銷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均應廢棄發回。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吳  麗  惠

                                法官  王  本  源

                                法官  劉  又  菁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管  靜  怡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陳  禹  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